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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( 一)、2016 年老干部局机构设置 1 个，老干部局 (含老干活动中
心)。

主要职能是：在县委、县政府的领导下，县委组织部门的指导下，

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老干工作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、抓好离休干部和

处级退休干部的政治、生活待遇，确保三个保障机制的落实，医疗管理、

春节走访慰问、慰问金的发放、老干活动中心管理、组织好老干部重大

节 日活动、协调指导老干部团体组织活动等工作。

(二) 老干部局实有人数共 15 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4 名 (财政

全 额拔款) ，事业编制 3 名 (财政全额拔款公益一类) ，在职定额

工勤 人员 1 名，退休公务员 6 人，遗属人员 1 人。

(三) 负责编制年度经费预算、决算工作，如实反映老干部局财

务 情况、节约支出、建立规范的会计核算、财务管理制度、严格预算管

理、 加强经济核算。

( 四) 主管部门负责本级预算和所属单位预算的汇总公开工作。

二、收入预算说明

2016 年收入预算 152.51 万元，对比上年预算增加 17.02 万元，增

加 0.17%万元，原因是离退休工资和抚恤金等费用增加。资其中：一般

公共预算拨款 152.51 万元，其他项目收入 (含关工委、老战士联谊会、

老年体协和金秋演唱团等)。

三、支出预算说明

2016 年支出预算 152.51 万元，对比上年预算支出增加 17.03 万

元，原因是离退休工资和抚恤金等费用增加。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

安排支出 152.51 万元，其他项目收入拨款支出 (含关工委、老战士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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谊会、老年体协和金秋演唱团等)。

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：

( 一) 基本支出预算 106.66 万元。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 55.24 万

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 12.10 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9.32 万元，其

他支出 0 万元。

(二) 项目支出预算 45.84 万元，。其中：其中项目支出预算 (含

关工委、老战士联谊会、老年体协和金秋演唱团等)。

四、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说明。机关运行经费一般公共预算为 9.6 万

元，其中办公 1 万元、印刷费 0 万元、邮电费 0.50 万元、差旅费 1 万

元、会议费 1.5 万元、福利费 0.36 万元、 日常维修费 2 万元、专用材

料 0 万元、一般设备购置费 0 万元、办公用房水费 0.14 万元、电费 0.6

万元、办公用房取暖费 0 万元、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 0 万元、公务用车

运行维护费 2.5 万元、其他费用 0 万元。

五、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。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“三公”经

费预算为 4.5 万元。按具体项目分，因公出国 (境) 支出 0 万元，公务

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支出 2.5 万元，其中公务用车购置 0 万元，公务用

车运行维护费 2.5 万元；接待费支出 2 万元。

六、政府采购预算情况。2016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 1.01 万元，政府

采购服务支出 1.01 万元。

七、 国有资产占有情况(固定资产情况) 。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

老干部局固定资产总额为 94.33 万元，其资产主要有房屋 61.65 万元、

公 务用车 17.98 万元、电脑打字机 8.05 万元、复印机 0.98 万元、空

调机 2.67 万元、麻将台 1 万元、家具 2 万元等资产组成。

八、无预算绩效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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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无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情况。

十、专业名词解释。

1.一般公共预算：指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，安排用于保障和

改善民生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、维护国家安全、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

等方面的收支预算。

2.部门预算：指与财政部门直接发生预算缴款、拨款关系的政府机

关、社会团体和其他单位，依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及其履行职能

的需要编制的本部门年度收支计划，涵盖部门各项收支，实行一个部门

一本预算。

3.机关运行费：即部门 (单位) 公用经费，包括办公及印刷费、邮

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 日常维修费、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

置费、办公用房水电费、办公用房取暖费、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、公务

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。

4.“三公”经费包括因公出国 (境) 经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

护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：因公出国 (境) 经费指市直行政单位、事业

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 (境) 的住宿费、差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

培训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市直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

公务用车购置费、公务用车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桥过路费、保

险费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指市直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

公务接待 (外宾接待) 费用。


